
序號 發文單位 發文字號 發文日期 行政函令摘要 下架原因(請擇一填列)

□重新訂定發布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另製作問答集或其他配套

□所涉業務已移他機關

□非屬法令

□其他_________

1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一字第

0940003603號令
94.08.16

「申購有價證券代收付專戶」，屬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法第37條第1項所稱證券商依法令於金融機構

所開設之存放客戶款項專戶

重新訂定發布

(114年7月15日金管證發字第1140383077號令)

2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四字第

0950115966號令
95.05.12

證券金融事業以分割債券充當保證金按到期面額之百分

之八十五計算

重新訂定發布

(114年10月21日金管證投字第1140384398號令)

3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八字第

0950111572號令
95.05.16

核定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私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境外華

僑及外國人得投資之證券範圍

重新訂定發布

(114年10月3日金管證交字第1140384483號令)

4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八字第

0940003332號函
94.07.22 關於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買進零股一案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5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四字第

0940003509號公告
94.08.04

公告境外基金機構委任之總代理人辦理境外基金在國內

募集及銷售之申報程序及申報書件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6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四字第

0940003691號令
94.08.22 釋示投信事業動用特別盈餘公積彌補虧損之範圍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7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四字第

0940003720號令
94.08.24 規範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受益憑證之簽證作業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8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4295號令
94.09.27

修正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對公開發行

公司會計年度開始日在九十五年一月一日(含)以後之財

務報表適用之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9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四字第

0940004314號令
94.10.03

境外基金總代理人每月終了後10日內應編具月報之格

式及內容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0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4351號令
94.10.05

公開發行公司自願公開合併財務預測者，編製內容及公

告申報程序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

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1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稽字第

0940005921號令
94.12.19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修正補充

規定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2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六字第

0940006088號令
94.12.26

修正之「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部分條文，對

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會計年度開始日在九十五年一月一

日(含)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之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3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一字第

0950103165號令
95.03.10

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三第二項之規定，核准政府

股東或法人股東如代表人同時當選或擔任公開發行公司

之董事及監察人時，得自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後

始適用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4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一字第

0950001617號令
95.03.28

視為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自願設置審計委員

會之相關規範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5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三字第

0950001845號令
95.04.14

九十六年一月一日前公開發行公司按原規定設置之獨立

監察人，得續行職務至任期屆滿，並得於公司全體監察

人持股成數不足時，不負補足持股義務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總計：重新訂定發布__3__則，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_14 _則，另製作問答集或其他配套__1__則，所涉業務已移他機關__0__則，非屬法令_0_則，其他_0_則。

 (證期局)行政函令第2次下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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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稽字第

0950002541號令
95.05.30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應配合調整組織架構及修正

內部控制制度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7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四字第

0940003951號令
94.09.08

核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所發行得由投資人請求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買回之私募受益憑證
無保留必要或不合時宜

18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

金管證四字第

0940153145號函
94.12.02

已獲准停業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其停業期間是否仍需

申報年度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制度相關資料
另製作其他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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